花蓮航空站工作（通行）證申領作業流程說明
	作業

階段
	作業流程
	權責單位
	時間
	步  驟  說  明

	前置作業階段
	1.申請
	民航機構及駐機場公、民營企業、事業相關單位及委外單位
	1-2日
	以公函方式。

	
	2.受理申請案件
	總務組

航務組
	
	由總收發收文掛號。

	處理作業階段
	3.簽辦
	航務組
	1小時
	承辦人員簽辦後送請組長審核。

	
	4.核定
	主任室
	2小時
	簽請站主任核定。

	
	5.會辦
	  政風室
航警所


	2小時
2日
	公務單位由政風部門於登查號碼欄簽章 。 
申請單位人員相關資料之安全查核。

	
	6.辦理期限
	航務組
	
	申請案件於5個工作天辦理完畢（含照相製證）。

	
	7.通知申請單位
	總務組

航務組
	
	經核准後由承辦人員通知申請單位

繳費領證。



